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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推動及補助辦法(本辦法)

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補助作業要點(本
辦法要點)

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作業要點
(基金要點)

請參考工作手冊，或至體育署官網/單位業務/國際
及兩岸/優化國際體育交流專區下載

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1

3

https://www.sa.gov.tw/PageContent?n=20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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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署預計10月初函請各單位於11月30日前函報計畫

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2

出席國際會議

線上/實體

邀訪外賓

線上/實體

辦理國際會議

線上/實體

辦理國際賽
依指揮中心

最新防疫規範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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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3

 提報年度工作計畫注意事項

 工作手冊第2-11頁

 依相關要點所訂補助項目及基準，編列相關預算

 出席國際會議應註明預計時間、地點，並附經費預算表

 向國際總會申辦國際賽前應先函報本署

 務依補助項目及基準編列預算，經費預算表應完整填寫


妥善檢視應備資料，免因文字缺漏、計算有誤、缺章等，
造成需退補件

 預算表應有單價、數量，不得以1式概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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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4

 提報年度工作計畫應備文件

 工作手冊第12-22頁

 年度工作計畫總表、分表、經費預算表

 舉辦國際賽應再檢附計畫書

 擔任國際體育運動總會重要職務資料表

 國際總會授權文件、其他經本署指定之文件、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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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5

 依基金要點可補助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計7項

 工作手冊第32-35頁

 舉辦國際賽

 申辦國際賽

 邀請國際組織重要人士訪臺

 邀請世界級教練、選手或體育專業人員至我國交流


舉辦舉辦大型或重要國際體育活動，邀請國際體育
組織重要人士至我國講授

 培育國際體育事務人才，參與國際體育組織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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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

團體

地方政府

體育署

1.審慎評估3.轉陳提報指揮中心核定

2.審查通過

• 重要性

• 必要性

• 急迫性

• 人力、物力、財力

• 地方政府行政配合

• 辦理2個月前，活動計畫
及防疫應變計畫函報衛生
單位同意，再報本署憑辦

• 國際總會授權文件

• 申請書、計畫書、經費
預算表、防疫應變計畫

• 地方政府共同承辦或審
查通過防疫計畫同意函

• 其他指定文件

• 事先報備制。依本辦法第9條所訂計畫內
容各項予以評估(工作手冊第3頁)。

• 依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措施規劃，審慎評估
申辦必要性。

籌辦

申辦

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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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函請說明依基金

要點第3點第1項第

○款申請

行銷宣傳費請分列

「媒體政策及業務

宣導費」或「行銷

推廣費」

非屬基準表經費

項目應加註說明

編列之必要性

請依基準表編列計畫經費

1 2 3

112年度工作計畫提報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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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閱工作手冊第35-3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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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工作計畫核結-1

 年度工作計畫核結注意事項

 工作手冊第6-11頁、第35-37頁

 本署預計10月初函請各單位盤點工作計畫之辦理情形

 所有補助案件應於12月15日前送本署核結


實際總經費低於核定總預算，按核定補助比率計算撥付
之補助款


成果報告表及報告書應說明本署核定函所列附帶決議之
執行成效的達成情形


應說明本署核定申請書及計畫書質化及量化考核指標之
達成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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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工作計畫核結-2

 年度工作計畫核結應備文件

 工作手冊第23-26頁、第41-43頁

 餘款領據、收支結算表、原始支出憑證

 成果報告表、成果報告書、3分鐘賽事精華影片

 影音授權聲明及其他本署指定之文件、資料

 依「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」第21條規定，社會團體各項會計帳
簿、會計憑證及會計報告表冊，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，
至少保存10年。但應永久保存或未結會計事項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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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某協會租用高雄市場地辦理國際賽，場地費
為150萬元，並由機關補助110萬元(本署60

萬元、高雄市政府50萬元)，協會自籌40萬
元，且於申辦時已向國際總會提報或經國際
總會派員現勘後指定使用，則場地租用是否
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?

採購法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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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用民間私有場館

必須適用採購法

租用政府公設場館

否

樣態1 樣態2

向經管單位確認，欲
租用場地是否依規費
法訂定收費標準。

無需適用
採購法

是

需適用採購法，並得依採購法第22條
第1項第2款辦理限制性招標，否則應
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。

受補助單位未依採購
法相關規定辦理者，
不予核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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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、第33-1條、
第33-2條、第33-3條

民間團體赴大陸交流注意事項

兩岸體育交流處理規範

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擔任大陸地區法人
團體或其他機構職務或為其成員許可管理辦法

教育部體育辦理大陸地區體育專業人才來臺從事體育
專業活動審查作業要點

兩岸交流提醒事項-1

參閱工作手冊第59-73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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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安排秉持
對等尊嚴原則

不參與陸方全
國性體育活動

掌握活動資訊
適時溝通澄清

注意資安風險
採取保護措施

依據「兩岸條例」及「兩岸體育交流處理規範」
等相關法規辦理專業交流

兩岸交流提醒事項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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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通報及禁止事項

參閱工作手冊第139-140頁 17



利益衝突迴避之宣導

利益衝突迴避之宣導

可至體育署官網/單位業務/國際及兩岸/優化國
際體育交流專區下載簡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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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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